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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關 「 教 師 專 業 準 備 津 貼 」 的 常 見 問 題  

 

1. 特 殊 學 校 會 否 同 樣 享 有 「 教 師 專 業 準 備 津 貼 」 ？  

 特 殊 學 校 會 與 其 他 學 校 一 樣 ， 同 樣 享 有 「 教 師 專 業 準 備 津

貼 」， 計 算 方 法 與 一 般 學 校 無 異 。  

 教 育 局 已 承 諾 會 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進 一 步 發 展 課 程 及

評 核 架 構 的 細 節 ； 當 各 項 細 節 完 成 後 ， 會 再 衡 量 特 殊 學 校 在

專 業 準 備 方 面 的 需 要 。  

2. 若 有 學 校 預 計 幾 年 後 會 關 閉 (不 開 辦 新 高 中 班 級 )， 會 否 同 樣 享 有

「 教 師 專 業 準 備 津 貼 」 ？  

 這 些 學 校 仍 可 申 請「 教 師 專 業 準 備 津 貼 」。由 於 教 師 會 在 其 他

學 校 任 教 高 中 課 程 ， 所 以 他 們 不 應 被 剝 奪 接 受 培 訓 的 機 會 ，

以 準 備 任 教 新 高 中 課 程 。  

 隨 著 學 生 人 數 預 期 下 降 ， 有 些 學 校 可 能 會 合 併 或 轉 為 高 中 學

院 ， 教 師 也 需 要 接 受 培 訓 ， 準 備 任 教 新 高 中 課 程 。  

3. 新 開 辦 的 中 學 可 否 獲 得 這 項 津 貼 ? 

 在 2006/07 學 年 至 2008/09 學 年 期 間 新 開 辦 的 中 學 亦 有 資 格 獲

得 相 應 年 份 的 津 貼 。  

4. 「 教 師 專 業 準 備 津 貼 」 將 於 何 時 發 放 ？ 是 否 可 用 來 聘 請 多 於 一 名

教 師 ？  

 「 教 師 專 業 準 備 津 貼 」已 於 2005 年 8 月 開 始 發 放，為 期 四 年。 

 這 項 津 貼 的 目 的 ， 是 協 助 學 校 為 教 師 創 造 空 間 ， 讓 他 們 能 參

加 專 業 發 展 課 程，以 順 利 推 行「 3+3+4」改 革；學 校 可 依 據 這

個 原 則 ， 靈 活 運 用 這 項 津 貼 。  

5. 學 校 可 否 利 用 這 項 津 貼 ， 直 接 聘 請 一 名 教 師 擔 任 新 高 中 課 程 統 籌

人 ？  

 比 較 適 切 的 做 法 ， 是 在 校 內 物 色 一 位 對 該 校 境 況 及 學 生 需 要

有 透 徹 了 解 的 資 深 教 師 ， 減 免 其 部 份 職 責 。 同 時 ， 這 位 新 高

中 課 程 統 籌 人 亦 必 須 分 擔 一 定 的 教 擔 ， 從 而 為 各 位 教 師 創 造

空 間 ， 享 有 接 受 專 業 培 訓 的 機 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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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運 用 津 貼 的 模 式 可 否 每 年 不 相 同 ？  

 這 項 津 貼 的 目 的 ， 是 協 助 學 校 為 教 師 創 造 空 間 ， 以 便 接 受 專

業 培 訓，為 順 利 推 行「 3+3+4」改 革 做 好 準 備；學 校 可 依 據 這

個 原 則 ， 因 應 實 際 情 況 ， 靈 活 運 用 這 項 津 貼 ， 以 便 適 切 配 合

學 校 的 需 要 。  

7. 這 項 津 貼 是 否 只 局 限 於 為 高 中 教 師 創 造 空 間 ？  

 這 項 津 貼 ， 原 則 上 是 為 培 訓 新 高 中 的 教 師 而 設 ， 從 而 為 新 高

中 課 程 作 好 準 備 ； 因 此 ， 將 會 任 教 新 高 中 的 教 師 （ 不 論 現 時

任 教 初 中 或 高 中 班 級 ） 均 可 受 惠 。  

8. 學 校 可 否 滾 存 每 年 餘 下 的 津 貼 ？  

 可 以 ， 直 至 2011/12 學 年 完 結 為 止 ， 即 2012 年 8 月 31 日 。  

9. 這 項 津 貼 可 否 與 學 校 發 展 津 貼 (CEG)合 併 運 用 ？  

 「 教 師 專 業 準 備 津 貼 」 目 的 是 為 教 師 及 學 校 領 導 人 提 供 空

間 ， 以 便 接 受 專 業 培 訓 ， 從 而 為 順 利 推 行 新 高 中 改 革 做 好 準

備 ； 而 「 學 校 發 展 津 貼 」 提 供 學 校 所 需 經 費 ， 為 教 師 創 造 空

間 ， 以 便 他 們 能 致 力 推 行 教 育 改 革 建 議 提 出 的 三 大 重 要 項

目： (i) 課 程 發 展，包 括 在 教 學 上 運 用 資 訊 科 技； (ii) 提 高 學

生 的 語 文 能 力 ； 以 及 (iii) 照 顧 學 生 不 同 的 學 習 需 要 。  

 由 於 兩 項 津 貼 的 應 用 範 圍 不 同 ， 不 宜 合 併 運 用 。  

10. 「 教 師 專 業 準 備 津 貼 」 是 以 學 校 班 級 計 算 款 項 金 額 ， 但 由 於 班 級

結 構 可 能 每 年 有 差 異 ， 這 項 津 貼 會 以 學 校 哪 一 年 的 班 級 計 算 ？  

 「 教 師 專 業 準 備 津 貼 」 是 以 學 校 該 學 年 九 月 開 辦 的 班 級 數 目

而 計 算 ； 例 如 在 2008 年 11 月 發 放 給 資 助 及 按 位 津 貼 學 校 的

津 貼，會 按 照 該 校 在 2008 年 9 月 所 開 辦 的 實 際 班 級 作 計 算 。 

11. 學 校 可 否 運 用 「 教 師 專 業 準 備 津 貼 」 作 購 置 教 材 ， 支 付 學 校 改 建

工 程 和 小 規 模 改 動 或 擴 充 學 校 設 施 的 費 用 ？  

 教 師 專 業 準 備 津 貼 是 協 助 學 校 為 教 師 的 專 業 培 訓 創 造 空 間 ，

以 順 利 推 行「 3+3+4」改 革，所 以 不 能 用 作 購 置 教 材 和 支 付 學

校 改 建 工 程 和 小 規 模 改 動 或 擴 充 學 校 設 施 的 費 用  

 學 校 不 應 運 用 「 教 師 專 業 準 備 津 貼 」 作 下 列 用 途 ︰  

 購 置 家 具 及 設 備  

 支 付 電 力 、 維 修 保 養 、 更 換 等 方 面 的 費 用 ， 以 及 冷 氣 機 或

學 校 自 費 購 置 的 其 他 設 備 所 涉 及 的 開 支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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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支 付 教 學 人 員 本 地 /海 外 考 察 的 旅 費 和 有 關 開 支  

12. 個 別 學 校 或 會 為 學 生 安 排 特 別 課 程 (例 如 ： 毅 進 /中 學 協 作 計 劃 )，

以 配 合 他 們 的 需 要 ， 在 計 算 「 教 師 專 業 準 備 津 貼 」 時 會 否 計 算 有

關 班 級 ？  

 如 學 校 採 用 班 級 津 貼 模 式 ， 則 有 關 班 級 將 會 被 計 算 在 內 ； 反

之 ， 如 學 校 採 用 現 金 津 貼 模 式 ， 則 已 提 供 額 外 款 項 ， 故 在 計

算「 教 師 專 業 準 備 津 貼 」時 ， 有 關 班 級 不 能 當 作「 一 般 班 級 」

而 計 算 。 這 種 資 助 安 排 與 「 毅 進 /中 學 協 作 計 劃 」 及 「 學 校 發

展 津 貼 (CEG)」 相 同 。  

13. 學 校 可 否 向 教 育 局 申 請 代 課 教 師 津 貼 ， 以 聘 用 代 課 教 師 ， 讓 校 內

教 師 可 參 加 新 高 中 專 業 發 展 課 程 ？  

 聘請代課教師，提供替假，讓教師參加與新高中相關的專

業 發 展 課 程 ， 學 校 應 運 用 「 教 師 專 業 準 備 津 貼 」 支 付 所

有 有關開支，不必再向教育局申請。  

 代 課 教 師 津 貼 不 適 用 於 因 上 述 原 因 而 聘 請 的 代 課 教 師 。  

14. 為 何 「 教 師 專 業 準 備 津 貼 」 不 會 因 應 2008 年 加 薪 而 有 所 調 整 ？  

 向 學 校 發 放 「 教 師 專 業 準 備 津 貼 」， 是 為 了 支 援 「 3+3+4」 改

革 順 利 推 行，這 項 非 經 常 現 金 津 貼，是按照學校開辦的中學

班級數目而計算。正如過去兩年的通函內指明，不會按通

貨膨脹的變動而調整，但會因應開辦班級數目的改變而有

變 動 ； 因 此 ， 不 會 因 薪 酬 增 長 而 調 整 。 若 學 校 因 而 難 以 為 教

師 提 供 專 業 發 展 機 會 ， 應 與 所 屬 的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聯 絡 ， 教

育 局 會 按 情 況 個 別 處 理 。  

15. 報 告 書 第 11.44-11.47 段 提 及「 高 中 課 程 支 援 津 貼 」及「 多 元 學 習

津 貼 」， 又 何 時 可 發 放 ？  

 「 高 中 課 程 支 援 津 貼 」會 提 早 一 年 發 放 。 在 四 年 過 渡 期 內 (即

2008/09 至 2011/12 學 年 )  ，  現 金 津 貼 的 款 額 會 增 加 百 分 之

五 十 。 我 們 會 確 保 每 所 開 辦 新 高 中 課 程 的 中 學 在 2008/09 及  

2009/10 學 年 可 獲 得 的 津 貼 額 至 少 相 等 於 一 名 學 位 教 師 的 中

點 薪 金 。 在 2011/12 學 年 後 ，  這 項 現 金 津 貼 將 會 回 復 至 原 來

的 建 議 ，  即 相 等 於 高 中 每 班 0.1  名 學 位 教 師 的 中 點 薪 金 。  

 「 多 元 學 習 津 貼 」 會 在 2009/10 學 年 開 始 發 放 ， 有 關 詳 情 會

在 2008 年 9 月 知 會 學 校 。 不 過 ，「 多 元 學 習 津 貼 」 是 需 要 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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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 提 出 申 請 的 。  

16. 學 校 會 否 獲 發 津 貼 ， 以 便 開 辦 應 用 學 習 課 程 ？  

 當 新 高 中 學 制 實 施 後，教 育 局 會 提 供「 多 元 學 習 津 貼 」，以 支

援 學 校 開 辦 應 用 學 習 課 程 ， 配 合 學 生 需 要 。  

 在 全 面 推 行 「 多 元 學 習 津 貼 」 之 前 ， 建 議 為 應 用 學 習 課 程 及

其 他 課 程 模 式 等 試 驗 計 劃 試 行 資 助 模 式 ， 汲 取 經 驗 ， 以 便 為

未 來 規 劃 ， 有 關 詳 情 會 適 時 知 會 學 校 。  

 


